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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违规担保的公告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担保基本情况 

近期主办券商对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香巴林卡”或“公司”）进行持续督导过程中，发现公司

以前年度存在因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向公司增资而提供抵押担保

事宜，未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挂牌公司担保审议程序

及及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，构成违规担保。 

上述违规担保情况，反映公司内控存在缺陷，亟待整改，对此公

司对广大投资者表示公开致歉，公司将积极整改，进一步强化有关内

控制度的执行，防范上述行为再次发生。同时公司将采取相关措施，

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。 

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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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16年 7月 4日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杨忠丽、青海香巴林

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(曾用名:青海塔尔寺文化旅游资

源开发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香巴林卡”)、湟中区财政

局(曾用名:湟中县财政局)签订了《投资合同》，根据约定，国开发展

基金有限公司向香巴林卡增资 15000 万元。2020 年 7 月 2 日，各方

签订了《投资合同变更协议》，变更了“投资回收”等部分条款。2020

年 8 月 31 日、2020 年 12 月 8 日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香巴林

卡签署了两份《抵押合同》，协议中约定香巴林卡以其名下的不动产

为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《投资合同》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。该抵押

权已经进行登记。 

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，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10%，应当履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

上述担保事项未履行挂牌公司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构成违

规担保。 

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3年 9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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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迎宾路 A1号 

注册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迎宾路 A1号  

注册资本：90,000,000元 

主营业务：文化旅游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忠丽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2、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：581,873,265.76元 

2022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：248,156,213.37元 

2022年 12月 31日净资产：177,761,190.52元 

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 69% 

2022年度营业收入：9,061,218.65元 

2022年度税前利润：-26,479,379.96元 

2022年度净利润：-26,296,247.77元 

审计情况：经审计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为确保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能履行与国

开基金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《投资合同》及《投资合同变更协议》中

的还款约定，香巴林卡自愿将青（2019）湟中县不动产权证 0001365

号和该不动产上的房屋抵押给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。 

四、违规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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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担保金额超过净资产，如未能协商沟通解决还款事宜，则会

导致公司银行账户冻结、资产处置、现金流减少等风险，同时影响公

司正常经营活动。该事项目前已经进入诉讼程序。 

因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目前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公司将积极与对方进行沟通争取庭外和解，同时做好各种应诉准备，

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。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五、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元 

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比

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

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
 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 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

保余额 
 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

保余额 
 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 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194,318,196.76元 109.3%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  

 

六、公司应对措施 

1、目前该事项正处在调解阶段，公司将积极与对方进行沟通争

取庭外和解，同时做好各种应诉准备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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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公司将继续从内控制度建设、人员管理、内控执行等方面全面

深入开展自查整改，并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，查漏补缺，进一步强化

有关内控制度的执行，防范上述行为再次发生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投资合同》（2016年 7月 4日） 

2、《投资合同变更协议》（2020年 7月 2日） 

3、《抵押合同》（2020年 8月 31日） 

4、《抵押合同》（2020年 12月 8日） 

 

 

 

 

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1月 15日 


